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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淮南市流动人口健康教育

和促进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淮卫流动〔2016〕275号

各县（区）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、人口计生委）：

为认真落实省卫计委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流动人口健康教育

和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卫流动秘〔2016〕347号）

精神，进一步推进我市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

作，市卫计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

动，现将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组织

实施。

淮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6年8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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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16-2020年）

为贯彻国家、省关于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工作的总

体部署，落实省卫计委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

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卫流动秘〔2016〕347号）精

神，提升全市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紧密结合全面两孩政策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以服务流动人

口、构建和谐社会为总体目标，以社区卫生计生服务机构、城市

生活 e 站、幸福生活 e 站、家庭发展服务中心等基层阵地为依托，

整合卫计资源，创新服务模式，逐步提升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和健

康水平，方便流动人口有效获取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，促进流

动人口及其家庭全面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在“十三五”期间，积极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，

以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、15-49周岁流动育龄妇女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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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14周岁流动学龄儿童为重点人群，提高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

计生服务的针对性、可及性、规范性，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家庭发

展能力和水平。到2017年底，流动人口服务对象对基本公共卫生

计生服务项目的知晓率达到80%以上，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水平达

到16%以上；到2020年底，流动人口服务对象对基本公共卫生计

生服务项目的知晓率达到90%以上，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水平达到

20%以上。全市共建设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5个，健康促

进示范学校7个,流动人口健康家庭30个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建立系统内部及与相关部门的统筹协

调机制，在制订、修订疾病预防控制、健康教育、医疗、药品、

基层卫生、妇幼健康、计划生育等相关政策时，要将流动人口考

虑在内，切实将流动人口纳入社区卫生计生服务范围。

（二）提升服务可及性。充分利用覆盖城乡的基层卫生计生

服务机构、城市生活 e 站、幸福生活 e 站、家庭发展服务中心，

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家庭指导；针对本地流动人口工作、居

住的主要特点，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健康需求，优化卫生计生

服务资源配置，创新服务模式，提高服务可及性和有效性，使流

动人口能够方便获得基本公共卫生计生等相关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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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政策宣传。制作、发放流动人口易于接受的宣传

资料，宣传卫生计生政策法规和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

项目，合理运用各种适宜的媒体形式，并利用各级工会、共青团、

妇联、计生协会等群众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平台，加大宣传力度，

使流动人口熟悉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项目的

内容和流程。

（四）提高健康素养。利用多种途径向流动人口宣传普及《中

国公民健康素养——基本知识与技能（2015 版）》和《流动人口

健康教育核心信息》。大力普及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，倡导健康

生活方式和行为，传播基本健康技能，从基本医疗、传染病防治、

妇幼健康、慢性病防治、心理健康、家庭保健等方面提高流动人

口健康素养。

（五）精准开展健康教育。将流动人口纳入健康教育服务范

围，并积极开展针对不同年龄、性别、职业特点的健康教育活动。

1.新生代流动人口健康教育。以新生代流动人口集中的工

地、企业、市场为重点场所，通过多种方式以及新媒体手段，开

展职业安全、职业伤害预防、传染病防治、心理健康、健康生活

方式、控烟、安全性行为等健康教育活动。依托城市生活 e 站、

家庭发展服务中心、企业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等平台，招募并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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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支文化程度较高、沟通能力强、热心为工友服务的流动人口志

愿者队伍，结合社区已有的志愿者团队，加强健康知识培养、健

康指导能力培训，通过社区牵头、工友带动，由外及内地在流动

人口中传播健康知识。

2.流动妇女健康教育。在女性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业、市场等

场所，通过专题讲座、发放健康传播材料、同伴教育等形式，以

预防非意愿妊娠、计划生育、优生优育（孕前服用叶酸、孕前优

生健康检查）、建立母子健康手册、定期产前检查、新生儿疾病

筛查、产后访视、科学育儿、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等为主题，开

展健康教育，宣传服务政策，做好跨地区服务的衔接和协调，提

高流动人口妇幼保健和儿童预防接种服务的利用水平。指导流动

妇女向家庭成员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，提升流动人口家庭整体健

康素养水平。

3.流动学龄儿童健康教育。与教育部门和学校配合，在流动

人口子女集中的学校开展健康教育课、青少年健康发展、个人卫

生技能评比、健康知识竞赛等活动，传播预防常见病和意外伤害、

讲究个人卫生、口腔保健、坚持运动等健康知识，培养流动学龄

儿童的个人卫生习惯；发放健康生活手册等，提高流动学龄儿童

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，并将流动学龄儿童作为“小小健康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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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员”，指导他们向家长宣传健康知识。

（六）开展健康教育促进创建。在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企业、

流动儿童占一定比例的学校以及流动人口家庭中，开展流动人口

健康促进示范企业、示范学校和健康家庭建设活动。（具体名额

分配见附件，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、示范学校和健康家庭

评价标准和申报流程另行通知。）

（七）开展主题宣传。以“人口流动，健康同行”为主题，开

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，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根据年度工作重点确

定。2016 年主要内容是：传播健康核心信息，树立科学健康观。

各县（区）可结合本地实际，针对目标人群，确定主要内容，开

展主题宣传活动。要紧密结合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

等化工作，突出宣传好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的重要意

义，重点宣传好与流动人口健康发展相关的各类政策法规。充分

发挥好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，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。

（八）探索皖籍流动人口跨省健康服务新模式。充分发挥驻

外流动人口区域协作工作站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等区域协作

组织作用，着力探索跨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和健康

教育促进的有效措施和路径，创新工作模式，打造跨省健康教育

促进服务品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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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工作责任。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是国家、

省卫计委在“十三五”期间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，是加快推进流动

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。各县（区）要高

度重视，将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计划作为流动人口卫生

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五年工作计划（2016-2020年），切实履

行部门职能，并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，保证健康教育和促

进行动的长期有效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保障。各县（区）要按照与户籍人口同等

标准，将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纳入本地区财政预

算，使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经费与需求相适应，为

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提供经费保障。

（三）开展督查指导。对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实行

季度报告制度，各县（区）应于每季度的最后一月的 20 号前向

市卫计委流动人口科报送该季度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季度工作

安排。市卫计委将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各县（区）工作落实情

况开展指导评估，评估结果将纳入年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考

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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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16 年下半年流动人口健康教育促进工作计划

2.淮南市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、示范学校和健康家

庭名额分配表

附件 1

2016年下半年流动人口健康教育促进工作计划

一、8 月份，举办全市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启动仪

式。各县（区）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到流动人口较多工地、企业开

展一次防暑宣传，发放相关宣传材料和防暑降温物品。

二、9 月份，走进市广播电台“行风热线”，宣传《流动人口

健康教育核心信息》。

三、各城市生活 e 站联合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针对不同流动人

口每月开展一次精准健康教育讲座。

四、在流动人口较多工地、企业、市场设置流动人口健康教

育宣传栏，每两月更换一期。

五、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的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，针对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发放的健康教育宣传材料不少于 2

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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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淮南市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、示范学校

和健康家庭名额分配表

序

号
单位

流动人口健康

促进示范企业

（个数）

流动人口健康促

进示范学校（个

数）

流动人口

家庭（个

数）

1 寿 县 0 1 3

2 凤 台 县 0 1 3

3 大 通 区 1 1 3

4 田家庵区 1 1 6

5 谢家集区 1 1 4

6 八公山区 1 1 4

7 潘 集 区 0 1 3

8 毛 集 区 0 0 2

9 山南新区 0 0 1

10
经济开发

区
1 0 1

合计 5 7 30


